

南召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土地开发整治项目招投标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
为全面落实省、市深化土地整治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整改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全县土地开发整治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根据《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豫办〔2025〕15号）、《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补充耕地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自然资规〔2025〕6号）等文件精神，现就进一步加强土地开发整治项目招投标监督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严把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审查关
规划设计要符合项目区实际情况和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习惯。工程建设有关各方应当采取措施确保规划设计的深度和质量，尽量避免项目实施中重大设计变更，影响工程进度、质量和投资控制。行业监管部门应重点审查规划设计实地征求意见的资料（要有村民或村小组签名或盖章）、专家评审出具的审查意见以及项目建设单位对修改完善后的规划设计的认定意见。规划设计成果修改完善后，经报审批复后方可进行招投标工作。
二、规范招标审批程序，落实招标核准、备案制度
全县土地开发整治项目的项目法人由县自然资源部门或县政府指定其他有关单位承担。项目建设单位招标前应将招标方案报县发改委核准，项目的招标公告、资格审查文件、招标文件及评标办法等报县自然资源局备案。凡未经核准和备案的土地开发整治项目，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不得受理该项目进场交易。
三、依法依规确定投标企业资质
按照“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的法律规定，施工以及其他单位必须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测绘单位必须具备有效的测绘资质，项目负责人必须具备相应工程师以上职称。
3、规划设计单位必须具备有效的土地规划或复垦资质，项目负责人必须具备相应工程师以上职称。
4、施工单位必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或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
5、监理单位资质必须具备相应的市政公用工程监理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水利水电工程监理资质。
四、招标全面实行电子交易和资格后审
土地开发整治项目招标依托县公共资源交易网实行网上公开招投标，不得进行线下招标。为有效防止和遏制围标串标行为，土地开发整治项目全面实行资格后审，取消报名环节，实行网上发布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自行下载标书、自行踏勘、网上答疑、网上投标等。全县土地开发整治项目招标公告、招标文件、招标补遗、答疑及中标公示等信息必须同时在县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资格后审采用强制性标准法，所有符合强制性标准的潜在投标人都视为合格投标人。项目建设单位发布的招标文件中应当载明资格后审的条件、标准和方法，并不得设置强制性资格审查标准以外的条件。对项目建设单位故意设置强制性资格审查标准以外的条件的招标文件，县自然资源局、县发改委将予以严肃查处。已进入招标程序的，先暂停招标，待修改招标文件后再进入招投标环节；正在中标结果公示期间的，中标结果无效，重新招标。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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